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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摘牌方式收购

北京矿冶爆锚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集团”或“公司”）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北京北

矿亿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矿亿博”或“交易对方”）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北
京矿冶爆锚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矿爆锚”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
币11,010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本次交易属于公开挂牌竞

标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
度》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公司暂缓披露了该事项的具
体细节，待竞拍完成后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1、为顺应国家民爆行业政策导向，进一步筑牢公司民爆一体化业务基本盘，公司通过公开摘牌方

式收购北矿亿博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北矿爆锚100%股权。
2、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竞拍某

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参与竞拍北矿爆锚100%股权的事项。
鉴于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且涉及商业秘密，在竞价完成之前披露该事项存在可能会损害公司

利益或误导投资者的情形，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信息披露暂缓
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公司
暂缓披露了该事项的具体细节，待公司竞拍完成后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2025年11月13日，公司收到《网络竞价结果通知书》，确认公司成为标的公司100%股权转让的
受让方，成交价格为11,010万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北矿亿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5012394X3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李鑫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3年5月21日
7、营业期限：2003-05-21至2053-05-20

8、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文兴街1号4幢408（德胜园区）
9、经营范围：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五

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0、股权情况
截至目前，北矿亿博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股东名称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查正清

李国仲

史良文

其他持股比例不超过2%的自然人股东小计

持股比例

80.4%

3.5%

3.5%

2.5%

10.1%

100.00%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北京矿冶爆锚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633742995Q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田爱军
5、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1985-05-10
7、营业期限：2009-01-15至2059-01-14
8、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文兴街1号（德胜园区）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

理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爆破作业；建设工程施工；
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0、股权情况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北京北矿亿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比例
100.00%
100.00%

11、主要业务
北矿爆锚下设九江分公司和银山分公司，分别为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集团”）

城门山铜矿、银山矿提供爆破服务，现有在职合同工46人。主要资产包括爆破作业混装车、炸药运输
车、地面站、炸材库房、施工测量设备及办公设备等，主要分布于两个分公司；同时拥有授权专利 16

项，软件著作权3项，具备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北矿爆锚核心价值包括8000吨现场混装乳化炸药产
能、爆破作业单位一级许可、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年7月末
（未经审计）

5,817.07

794.71

5,022.37

2025年1-7月
（未经审计）

1,197.14

152.75

165.87

31.76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5,648.19

827.88

4,820.30

2024年度
（经审计）

2,673.92

456.37

445.81

629.09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5,524.41

1,128.60

4,395.81

2023年度
（经审计）

3,588.46

595.21

579.75

1,096.14

（三）标的公司的权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北京市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矿亿博的共同委托，

以202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使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对北矿爆锚股
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 2025年 8月出具了相关评估报告（金资评报字〔2025〕57
号）。该评估报告以市场法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北矿爆锚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为4,820.30万元，评估值为8,569.32万元，增值额3,749.02万元，增值率77.78%。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北京北矿亿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产权转让标的
北矿亿博所持有的北京矿冶爆锚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二）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1.北矿亿博根据公开竞价最终确定的价格将北矿爆锚100%股权转让给国泰集团。
国泰集团按照北矿亿博及产权转让信息披露公告要求支付的保证金，于国泰集团按照本合同约

定支付保证金外剩余转让价款后，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2.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

的结算账户。
（三）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1.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

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产权交易的批准。
2.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30日内，北矿亿博应促使

标的企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国泰集团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3.本次产权转让交易完成后，标的企业不得再继续使用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子企业的字号、经营资

质和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不得继续以国家出资企业子企业名义开展经营活动；标的企业应在北京
产权交易所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30日内进行名称变更，新名称中不得使用“矿冶”、“北矿”字号，不
得以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员单位名义开展业务。若因国泰集团原因导致标的企业逾期变更或无
法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手续，则由国泰集团承担全部经济责任与法律
风险。

4.双方应商定具体日期、地点，办理有关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5.双方按照标的企业现状进行交割，国泰集团在签署本合同之前，已对标的企业是否存在瑕疵及

其实际情况进行了充分地审慎调查，已自行了解清楚标的公司生产许可产能、资质相关行业管理政
策。本合同签署后，国泰集团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自行承担交易风险。

6.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标的企业交割完成期间内，北矿亿博对标的企业及其资产负有善良管理
义务。北矿亿博应保证和促使标的企业在该期间内的正常经营，标的企业在该期间内出现任何重大
不利影响的，北矿亿博应及时通知国泰集团并作出妥善处理。

（四）职工安置方案
1.标的企业的职工情况
在职职工：46人。
2.国泰集团知悉并同意执行《北京矿冶爆锚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安置方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十四五”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规划》等政策明确提出至2025年末民爆生产企业（集团）
现场混装炸药产能占比不低于35%。本次成功竞拍收购北矿爆锚100%股权后，公司现场混装炸药产
能占比将满足行业规划要求，有利于稳定公司民爆主业基本盘。

北矿爆锚运营主体及核心业务均位于江西省内，与公司市场区域高度协同，竞拍收购后有利于公
司保障民爆业务核心发展利益。同时依托北矿爆锚丰富的井下爆破及矿山工程经验，以及技术、人才
优势，可实现“1+1＞2”的整合效应，有利于增强国泰集团为大型矿山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能力。

北矿爆锚拥有的现场混装炸药产能和高等级爆破作业资质，对于提升公司民爆业务产能规模、行
业地位和爆破服务一体化综合实力具有显著的战略价值。

本次收购是公司贯彻国家民爆行业转型升级政策，落实省国资国企“聚焦主责主业、提升核心竞
争力”要求，符合民爆行业鼓励并购重组、提高民爆产业集中度、做大做强民爆产业的发展要求。

六、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后续可能存在未能如期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未能达成、未能

如期完成标的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和交割的风险。
标的公司未来的经营成果和盈利能力受到国家产业、行业监管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

响，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事项后续进展，积极防范和应对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并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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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初

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93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3%，上述股份系协议转让、股权激励取得
的股份。

懋盛（厦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懋盛”）持有公司股份6,599,6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00%。张初全持有懋盛98.29%股权。张初全与懋盛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534,5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23%。●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要，张初全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直接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483,7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6%；计划通过懋盛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间接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 1,612,4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9%。上述减持合计不超过 5,096,1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5%。（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1%）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2月5日-2026年3月4日）进行，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限制，停
止减持股份。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
份数量、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初全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3,934,900股

4.23%
协议转让取得：13,569,200股
股权激励取得：365,7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懋盛（厦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张初全的一致行动人
6,599,600股

2.00%
IPO前取得：6,599,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张初全
懋盛（厦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合计

13,934,900

6,599,600

20,534,500

4.23%

2.00%

6.23%

懋盛为张初全控制的企业

懋盛为张初全控制的企业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张初全
不超过：3,483,725股

不超过：1.06%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294,89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483,725股
2025年12月5日～2026年3月4日

协议转让、股权激励
个人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懋盛（厦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不超过：1,612,425股

不超过：0.4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612,42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612,425股

2025年12月5日～2026年3月4日

IPO前取得

资金需要

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初全先生承诺：公司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任职期间
内每年间接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减持主体根据个人资金需要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票价格等因素决定在上述减持期间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具体减持时间、减
持价格、减持数量等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
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201 证券简称：常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9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龙腾工业园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3
138,991,590

73.161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 JUN JI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可舒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900,928
比例（%）
99.9347

反对
票数
86,556

比例（%）
0.0622

弃权
票数
4,106

比例（%）
0.003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917,708
比例（%）
99.9468

反对
票数
69,776

比例（%）
0.0502

弃权
票数
4,106

比例（%）
0.003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913,608
比例（%）
99.9438

反对
票数
73,876

比例（%）
0.0531

弃权
票数
4,106

比例（%）
0.003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909,408
比例（%）
99.9408

反对
票数
73,976

比例（%）
0.0532

弃权
票数
8,206

比例（%）
0.006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913,508
比例（%）
99.9438

反对
票数
73,976

比例（%）
0.0532

弃权
票数
4,106

比例（%）
0.003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913,508
比例（%）
99.9438

反对
票数
73,976

比例（%）
0.0532

弃权
票数
4,106

比例（%）
0.003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899,328
比例（%）
99.9336

反对
票数
88,156

比例（%）
0.0634

弃权
票数
4,106

比例（%）
0.003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894,628

比例（%）

99.9302

反对

票数

92,856

比例（%）

0.0668

弃权

票数

4,106

比例（%）

0.003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特别决议议案：1、2、3,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繁、徐秋桐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ST沐邦 公告编号：2025-137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内蒙古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为子公司内蒙豪安本次借款提供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为本次借款提供无偿、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且无需公司提供反担
保。本次担保前公司为内蒙豪安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073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6.15亿元（含本次担
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161.81%，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内蒙豪安”）因经营发展需要，向南昌产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产投”）申请1,000 万元，期限为3年的借款，公司与南昌产投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内蒙豪安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为本次借款提供无偿、
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且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担保授权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止。本次担保事项在上
述担保额度及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21MA0Q4PWC2E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仁杰
成立日期：2019年1月17日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新型工业园区光伏光电产业园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
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2024年12月末（经审计）
1,787,129,499.98（更正后）
1,678,102,399.27（更正后）

2025年9月末（未经审计）
1,653,140,405.58
1,681,401,73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09,027,100.71（更正后）

2024年度（经审计）

241,711,380.47

-320,806,794.96（更正后）

-28,261,324.68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86,028,150.14

-137,288,425.39

【注释：上表中数据“更正后”，系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媒体
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的公告》中更正后的数据。】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人：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二）被担保人/债务人：内蒙古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债权人：南昌产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担保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五）保证期间：1、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2、债权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4、若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权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
三年止。

（六）担保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发生的费用。

（七）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实际控制人的担保
公司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与债权人南昌产投签署了担保协议，为内蒙豪安本次借款提供无偿、

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担保范围等主要条款与公司《保证合同》约定保持一致。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内蒙豪安的经营发展需要，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计划

额度范围内，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同
时，公司关注到内蒙豪安近期处于亏损状态且净资产为负，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实际控制人廖志远
先生为此笔借款提供无偿担保，体现了其对子公司发展的支持。公司将督促内蒙豪安改善经营管理，
提升偿债能力，力争使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

董事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6.15亿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161.8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5-088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鹤山市共和镇世运路8号世运电路公司三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8
345,372,882

47.929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本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事长林育成

主持本次股东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5,159,679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189,643
比例（%）
0.0549

弃权
票数
23,560

比例（%）
0.0069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5,136,079
比例（%）
99.9314

反对
票数

193,143
比例（%）
0.0559

弃权
票数
43,660

比例（%）
0.012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世运电路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883,296
比例（%）
98.4105

反对
票数

5,453,126
比例（%）
1.5789

弃权
票数
36,460

比例（%）
0.010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世运电路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872,196
比例（%）
98.4073

反对
票数

5,453,326
比例（%）
1.5789

弃权
票数
47,360

比例（%）
0.013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世运电路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873,496
比例（%）
98.4076

反对
票数

5,455,126
比例（%）
1.5794

弃权
票数
44,260

比例（%）
0.013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世运电路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882,996
比例（%）
98.4104

反对
票数

5,452,926
比例（%）
1.5788

弃权
票数
36,960

比例（%）
0.0108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世运电路对外投资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882,126
比例（%）
98.4101

反对
票数

5,455,096
比例（%）
1.5794

弃权
票数
35,660

比例（%）
0.0105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世运电路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868,996
比例（%）
98.4063

反对
票数

5,457,426
比例（%）
1.5801

弃权
票数
46,460

比例（%）
0.013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世运电路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882,396
比例（%）
98.4102

反对
票数

5,454,726
比例（%）
1.5793

弃权
票数
35,760

比例（%）
0.010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世运电路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880,496
比例（%）
98.4097

反对
票数

5,454,626
比例（%）
1.5793

弃权
票数
37,760

比例（%）
0.011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世运电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9,750,096
比例（%）
98.3720

反对
票数

5,455,226
比例（%）
1.5795

弃权
票数

167,560
比例（%）
0.048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1

3.02

3.03

3.04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
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
册资本、取消
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修订〈世
运电路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

议案》
《关于修订〈世
运电路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

议案》
《关于修订〈世
运电路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关于修订〈世
运电路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9,732,976

29,709,376

24,456,593

24,445,493

24,446,793

24,456,293

比例（%）

99.2880

99.2092

81.6684

81.6314

81.6357

81.6674

反对

票数

189,643

193,143

5,453,126

5,453,326

5,455,126

5,452,926

比例（%）

0.6332

0.6449

18.2097

18.2104

18.2164

18.2090

弃权

票数

23,560

43,660

36,460

47,360

44,260

36,960

比例（%）

0.0788

0.1459

0.1219

0.1582

0.1479

0.1236

3.05

3.06

3.07

3.08

3.09

《关于修订〈世
运电路对外投
资制度〉的议

案》

《关于修订〈世
运电路对外担
保制度〉的议

案》

《关于修订〈世
运电路关联交
易制度〉的议

案》

《关于修订〈世
运电路累积投
票 制 实 施 细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世
运电路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行为规范〉

的议案》

24,455,423

24,442,293

24,455,693

24,453,793

24,323,393

81.6645

81.6207

81.6654

81.6591

81.2237

5,455,096

5,457,426

5,454,726

5,454,626

5,455,226

18.2163

18.2241

18.2150

18.2147

18.2167

35,660

46,460

35,760

37,760

167,560

0.1192

0.1552

0.1196

0.1262

0.5595

注：以上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斌汉、王朦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世运电路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836 证券简称：海程邦达 公告编号：2025-078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王希平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7,936,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7%。●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王希平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根据中国证

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1,984,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7%，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希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7,936,100股

3.87%
IPO前取得：7,936,100股

注：除上述表格直接持股数外，王希平先生通过宁波泛瑞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10,597,109股，合计持股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03%。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王希平
不超过：1,984,000股

不超过：0.9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984,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984,000股
2025年12月5日～2026年3月4日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1、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3、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4、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如减持公司股份，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20%，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
相应调整），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锁定期届满超过两年后，本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
要求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人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上
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5、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人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票价格、相关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

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238 证券简称：和元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4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临港新片区沧海路38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

64

172,907,660

172,907,660

27.4322

27.43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讴东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00《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杨兴林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72,078,37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5203

是否当选

是

2.00《关于变更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计小青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72,078,88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5206

是否当选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2.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杨兴林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计小青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23,559

424,065

比例（%）

33.8079

33.8482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00、议案2.00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本次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2、议案1.00、议案2.0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茅丽婧、吴丹琪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25-036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1日 星期五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至11月20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预征集问答”栏目或通过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邮箱
（600594@gz100.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贵州益佰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10:00-11: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1日 星期五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人员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窦雅琪女士、独立董事彭文宗先生、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蒋先洪先生、财务负责人曾宪体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至11月2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预征集问答”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600594@gz100.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851-84705177
邮箱：600594@gz100.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455 证券简称：科捷智能 公告编号：2025-067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受让员工持股
平台部分财产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捷智能”）收到公司股东青岛科捷英豪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捷英豪”）、青岛科捷英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科捷英贤”）、青岛科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捷投资”，科捷英豪、科捷英贤、科

捷投资以下合称“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及青岛科捷英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捷英华”）

的通知，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部分有限合伙人（以下合称“本次财产份额转让方”）与科捷英华签订了

《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并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平台财产份额转让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合伙协议》的约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向普通

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指定的第三方转让。在科捷智能上市三年届满后，有限合伙人全部份额的转让

价格按转让前科捷智能股票20个交易日均价。

经各方友好协商，按照上述《合伙协议》约定的财产份额转让价格，科捷英华与本次财产份额转

让方签订了《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本次财产份额转让方将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部分/全部财产份额

转让给科捷英华。相关情况如下：
本次财产份额转让方

科捷英豪2名有限合伙人
科捷英贤1名有限合伙人
科捷投资1名有限合伙人

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受让方
科捷英华（注1）

科捷英华
科捷英华

本次转让的合伙份额（元）
31,667
20,000
120,000

注1：科捷英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龙进军及其配偶喻习芹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龙进军作为普通

合伙人持有99.8%、喻习芹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0.2%。

注2：公司员工持股平台2位有限合伙人退出合伙企业，其中1位有限合伙人离职，除此之外，本

次财产份额转让方均为在职员工。

本次财产份额转让仅是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内部的财产份额持有人所持份额之间的变动。本次

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龙进军先生作为公司员

工持股平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的表决权未发生变化。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完成后，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均未发生变化。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财产份额转让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等有关规

定，本次财产份额转让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2、龙进军先生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其做出的限售承诺。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龙进军先生及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财产份额变动的

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